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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裁判中作用的有限性∗

　 　

赵　 琪∗∗

摘　 要: 国际法院自战后成立以来ꎬ 对 １６ 件涉及领土或边界争端的案件做

出裁判ꎮ 但这些案件判决后ꎬ 无论从被善意履行的情况、 后续争端的提起、 以及

法院裁判的依据来看ꎬ 都是不令人满意的ꎮ 领土争端案件的复杂性与敏感性、 国

际法院裁判的方式以及依据都使国际法院在国家领土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大打折

扣ꎮ 国际法院对于国家领土争端解决实质上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ꎬ 虽然国际法院

在国家领土争端中的作用仍将持续发挥ꎬ 但它的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有限

的ꎮ 在现代国际社会ꎬ 单独依靠任何一种方式解决争端都是存有局限的ꎬ 领土争

端的解决需要多种方法和手段并举ꎮ 中国与邻国的陆地与海洋领土争端在现时并

不适宜提交国际法院(甚或其他的国际仲裁或司法机构)解决ꎮ

关键词: 领土争端裁判ꎻ 国际法院ꎻ 条约解释ꎻ 保持占有ꎻ 有效占有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一年半时间内ꎬ 国际法院新接受诉讼案件 ９ 件ꎬ① 其

中有四件是涉及领土或边界争端的案件ꎬ 分别是: 波蒂略岛北部陆地边界案(哥斯达黎加

诉尼加拉瓜)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起诉ꎻ② 申请更正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关于白礁岛、 中岩礁和南

礁的主权归属(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判决案(马来西亚诉新加坡)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起诉ꎻ 请

求解释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关于白礁岛、 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归属(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判

决案(马来西亚诉新加坡)ꎬ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起诉ꎻ③ １８９９ 年 １０ 月 ３ 日的仲裁裁决案(圭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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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国际法院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ｊ￣ｃｉｊ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ｅｎｄｉｎｇ￣ｃａｓｅｓꎬ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ꎮ
哥斯达黎加在起诉书中请求国际法院将该案与 ２０１４ 年的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域划界案合并审理ꎬ 国际法院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就两案合并做出判决ꎮ
申请更正判决与请求解释判决不能同时在一个案件中提出ꎬ 故马来西亚分别提出两件案件ꎮ 此两起案件ꎬ 马来西亚

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法院正式听审日期前)向法院提出中止诉讼申请ꎬ ５ 月 ２９ 日法院签发了中止诉讼命令ꎬ 两个案

件撤销ꎮ



诉委内瑞拉)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起诉ꎮ 除圭亚那与委内瑞拉一案是确认仲裁裁决效力之外ꎬ 另

三起案件都不是当事国第一次就同一地段的分界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ꎬ 法院在之前也都为

他们的领土争端做出过裁决ꎮ 最甚的是ꎬ 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就两国边界及河流通行权

的争端ꎬ 之前已经进行的还有四次诉讼①: 航行权利和相关权利争端案(哥斯达黎加诉尼

加拉瓜)ꎬ ２００９ 年判决ꎻ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

瓜)ꎬ ２０１５ 年判决ꎻ 哥斯达黎加在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案(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ꎬ

２０１５ 年判决ꎻ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海域划界案(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ꎬ ２０１８ 年判决ꎮ 事

实上ꎬ 经国际法院裁判并未平息或未完全平息的领土争端远不止这几个国家ꎮ 作为联合国

的主要司法机构ꎬ ７０ 余年来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ꎬ 在领

土争端裁判方面也一直不遗余力ꎬ 不过仅就领土争端裁判的效果来看ꎬ 它的作用明显是有

限的ꎮ

一、 涉领土争端的判决难以完全被善意地履行

国际法院自战后成立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国际法院共作出诉讼案件判决 １２９ 件(包

括对案件没有管辖权的判决以及撤诉的案件)ꎬ 提出咨询意见 ２６ 件ꎮ② 其中对领土争端案

件作出判决共 １６ 件(见附表)ꎬ 占国际法院诉讼判决案件的 １２ ４％ꎮ 事实上ꎬ 国际法院作

出的与领土或边界相关联的诉讼案件还有 ５ 件ꎬ③ 其中 ３ 件是对之前的领土争端判决请求

解释或申请复核ꎬ 另 ２ 件是申请确认诉讼前领土争端仲裁裁决的存在或有效性ꎮ 如果合并

考虑这 ５ 件案件ꎬ 则国际法院裁判的领土争端案件占所有判决之比为 １６ ３％ꎮ 而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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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而外ꎬ 两国之间就边界问题还有一个撤诉的案件ꎬ 即边界和跨界武装行动案(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ꎬ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提起诉讼ꎬ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尼加拉瓜提出了中止诉讼申请ꎮ
数据来源于国际法院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ｊ￣ｃｉｊ ｏｒｇ / ｅｎ / ｌｉｓｔ￣ｏｆ￣ａｌｌ￣ｃａｓｅｓꎬ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ꎮ
此数据不包括仅涉及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划界的案件和一方在边境的行动或活动对另一方领土主权造成影响的案件ꎬ
也不包括撤诉后被移除法院案件总表的案件ꎮ 这 ５ 起案件分别是: １ 西班牙国王 １９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年做出的仲裁裁决

案(洪都拉斯诉尼加拉瓜)ꎬ １９６０ 年判决ꎬ 法院判决西班牙国王对于两国边界划界的仲裁裁决有效ꎬ 尼加拉瓜有义务

遵守ꎻ ２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仲裁裁决案(几内亚比绍诉塞内加尔)ꎬ １９９１ 年判决ꎬ 国际法院判决驳回了几内亚比绍的

申请———确定 １９８９ 年仲裁庭为确定两国领海界限的仲裁裁决的存在与有效性问题ꎻ ３ 请求解释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对

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的判决案(初步反对意见)(尼日利亚诉喀麦隆)ꎬ １９９９
年判决ꎬ 法院认为它没有必要审议当事双方之间是否像«规约»第 ６０ 条所设想的那样存在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关于判

决的含义和范围的争议”ꎬ 驳回了尼日利亚的请求ꎬ 不予受理ꎻ ４ 申请复核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对陆地、 岛屿和海洋边

界争端案(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参加)所做判决案(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ꎬ ２００３ 年判决ꎬ 法院裁定无法受

理萨尔瓦多共和国根据«规约»第 ６１ 条提交的请求ꎬ 即复核为审理陆地、 岛屿和海洋边界争端一案(萨尔瓦诉洪都拉

斯: 尼加拉瓜参加)所设法院分庭于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做出的判决ꎻ ５ 请求解释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对柏威夏寺(柬埔

寨诉泰国)案所做判决案(柬埔寨诉泰国)ꎬ ２０１３ 年判决ꎬ 以解释的方式宣布ꎬ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判决决定ꎬ 柬埔寨

对该判决书第 ９８ 段规定的柏威夏寺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ꎬ 因此ꎬ 泰国有义务从该领土撤出驻扎在那里的泰国军队或

警察部队ꎬ 或其他警卫或看护人ꎮ



再将国际法院判决总案件数中的相似案件①各合为 １ 件的话ꎬ 则这一数据还会更高ꎮ 但

是ꎬ 由于领土争端案件的性质以及国际法院自身的局限性ꎬ 国际法院做出的涉领土争端判

决最终被完全善意履行的ꎬ 比率并不大ꎮ 以 １６ 件国际法院已作出判决并对当事国领土边

界作出划分的案件进行统计ꎬ 国际法院判决做出后ꎬ 当事国未执行或未完全执行或之后又

起争端的ꎬ 有 ７ 件ꎬ 占到国际法院所裁判领土案件的 ４３ ８％ꎬ 接近一半ꎻ 其中因任择性强

制管辖法院获得管辖权的案件判决未履行的比例最大ꎬ 占比为 ５０％ꎬ 因条约获得管辖权

的案件判决未履行的比例为 ２５％ꎬ 因双方的特别协议而由法院管辖的案件判决未履行的

比例达到了 ４０％ꎮ② 而从埃里克安德鲁波斯纳(Ｅｒｉｃ Ａｎｄｒｅｗ Ｐｏｓｎｅｒ)和约翰Ｃ柳

(Ｊｏｈｎ Ｃ Ｙｏｏ)教授统计的 １９４７—２００３ 年国际法院判决的 ９２ 件诉讼案件来看ꎬ 总体法院

判决被遵守的比率为 ６１ ９％ꎬ 其中因双方特别协议法院获得管辖权而判决的案件被遵守

的比率为 ８５ ７％ꎬ 因条约获得管辖权的案件被遵守的比率为 ６０％ꎬ 而因任择性强制管辖

获得管辖权的案件被遵守的比率只有 ４０％ꎮ③

本文针对领土争端所统计的数据相较之前国外学者统计的国际法院判决得以被遵守的

数据来看ꎬ 仅特别协议导致管辖裁判的数据偏差较大外ꎬ 其余大体相当ꎮ 抛开简单的数

字ꎬ 本文与之前国外学者所做案例的统计仍有些出入:

其一ꎬ 国外学者统计的数据有些只是案件判决后ꎬ 当事国官方的表态ꎬ 但事实上判决

并未完全得以执行ꎬ 争端并未完全解决ꎮ 例如陆地、 岛屿和海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 /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参加诉讼)以及领土争端案(利比亚 /乍得)两个案件ꎬ 在国外学者对

于判决被遵守的统计中ꎬ 是被计入“得以遵守”中的案件ꎮ④ 事实是ꎬ 在前一案件中ꎬ 虽然

两国分别于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及 ２００２ 年签订了双边协议来确定边界、 解决国籍及土地所

有权等相关问题ꎬ 但萨尔瓦多最终也没能完全履行协议ꎬ 致使洪都拉斯在 ２００２ 年向联合

国正式提出了萨尔瓦多不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指控ꎬ 请求安理会敦促萨尔瓦多遵守判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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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绍尔群岛诉印度、 巴基斯坦和联合王国 ３ 国共 ３ 件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行核裁军的谈判义务的案件(２０１６ 年判

决)、 塞尔维亚和黑山诉比、 德、 法、 意等 ８ 国的 ８ 件有关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件(２００４ 年判决)、 刚果民主共和国

诉布隆迪、 乌干达 ２ 国共 ２ 件在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案ꎬ ２００１ 年命令(中止) ꎻ 南斯拉夫诉西班牙、 美国 ２ 件有关

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１９９９ 年判决)ꎮ 这些案件同时起诉、 原告一致、 案件名称、 案件情形以及案件性质都相同ꎬ 法

院也合并审理ꎬ 并同时做出判决ꎮ
统计时ꎬ 将附表中目前履行情形为“是”和“不清”的所有案件视为判决得以遵守ꎬ 争端已解决ꎻ 将尼加拉瓜和洪都拉

斯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 波蒂略岛北部陆地边界案(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分别

并入因条约、 任择性强制管辖依据案件各进行了一次统计ꎮ
Ｓｅｅ Ｅｒｉｃ Ａ Ｐｏｓｎｅｒ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Ｃ Ｙｏｏꎬ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ꎬ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９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３７
Ｓｅｅ Ｅｒｉｃ Ａ Ｐｏｓ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Ｊｏｈｎ Ｍ Ｏｌｉｎ Ｌａｗ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２３３ (２ｄ Ｓｅｒｉｅ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２９



虽然双方几经努力想要解决争端ꎬ 但双方的努力最终在 ２００４ 年停止ꎮ① 而后一案件ꎬ 国

际法院 １９９４ 年作出判决将两国争议的奥祖地带判归乍得所有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４ 日两国签署

«执行国际法院有关领土争端判决的协议»ꎬ② 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专家小组共同按国际法院

的判决划定两国的边界ꎬ 并于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举行领土交接仪式ꎮ 虽然两国的领土交接

仪式如期举行ꎬ 但利比亚仍旧通过大量利比亚人以及对乍得国内反叛力量的支持而实际影

响着奥祖地带ꎬ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 ２００３ 年ꎬ 该判决被视为未善意履行ꎮ③

其二ꎬ 国外学者统计的数据大多只是判决最初几年当事国的遵守情况ꎬ 并未将当事国

后续再起的争端考虑在内ꎮ 而本文统计的数据较少ꎬ 仅限于 １６ 起领土划分的争端判决ꎬ

故纵横几十年的履行情况均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ꎮ 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 利吉丹

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 以及白礁岛、 中岩岛和南礁的主

权归属案(马来西亚 /新加坡)就非常典型ꎮ④ 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在判决后ꎬ 泰国

即撤出了驻军ꎮ 但判决 ４０ 年后ꎬ 泰国又重新出兵占领了柏威夏寺周边地区ꎮ 泰国名义为

法院未对柏威夏周边地区的归属作出认定ꎬ 事实却是柏威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

界文化遗产ꎬ 两国的争议实质仍是一个ꎮ 白礁岛、 中岩岛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马来西

亚 /新加坡)判决 ６ 年后ꎬ 马来西亚称发现 ３ 份新的证据ꎬ 有望改变国际法院之前的判决ꎬ

故在去年先后提起两份请求ꎬ 一份申请更正、 一份请求解释当年的判决ꎮ 再有ꎬ 两国之前

事实已就国际法院未划分的南礁展开过争执ꎬ 双方就这些岛屿的争端未得以解决ꎮ 利吉丹

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判决后ꎬ 由于双方对石油利益的渴

求ꎬ 对判决归属马来西亚的两岛屿周围的海域再次产生争端ꎮ

第三ꎬ 因为领土争端的特殊性质ꎬ 让法院针对这类争端作出的判决更不易被执行ꎬ 这

也正说明了当事国因特别协议导致法院管辖的领土争端案件未被执行的比例偏高的原因ꎮ

历史的纠葛、 民族的情感、 资源利益的追求等都让领土问题敏感而又复杂ꎬ 国际法院运用

生硬的国际法规则很难对领土归属作出完全符合双方需求的判断ꎮ 如领土与海洋争端案

(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中ꎬ 法院一致裁定哥伦比亚对阿尔布开克、 新巴霍岛、 东—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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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 基塔苏埃尼奥、 龙卡多尔、 塞拉纳和塞拉尼亚的各岛屿拥有主权ꎮ 但哥伦比亚依然决

定对此判决提出挑战ꎬ 决定只部分履行法院的判决ꎬ 认为“法院错误地将圣安德烈斯群岛

以北和以南的部分海域划分给了尼加拉瓜ꎬ 这与 １９２８ 年两国签订条约所规定的西经 ８２ 度

海域疆线不符”ꎮ 而“尼加拉瓜获得了加勒比海很有意义的一部分海域”ꎮ① 同时为抗议判

决的不公ꎬ 哥伦比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正式宣布退出«波哥大公约»ꎮ② 戏剧性的是ꎬ

在哥伦比亚退出公约正式产生效力前ꎬ③ 尼加拉瓜赶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向国际法院提起

尼加拉瓜海岸 ２００ 海里以外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大陆架划界问题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

亚)ꎬ 虽哥伦比亚提出反对意见ꎬ 但法院最终认定ꎬ 依据«波哥大公约»第 ３１ 条ꎬ 法院有

权受理尼加拉瓜提出的请求ꎮ④

从以上三点关于领土争端案件判决被履行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ꎬ 因为领土案件的敏感

与复杂性、 加之各国利益诉求的多样性ꎬ 甚至有些还带有某些政治色彩的因素ꎬ 导致国际

法院的判决被善意、 完全地履行ꎬ 最终完全达到定纷止争的作用ꎬ 无疑是有限的ꎮ 特别是

法院因条约或任择性强制管辖取得管辖权的案件ꎬ 容易导致当事国(通常是被告)对法院

的管辖权提出质疑ꎬ 也更可能产生当事国不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后果———１６ 件案件中的 ６

件因条约或任择性强制管辖取得管辖权的案件ꎬ 有 ４ 件案件在实质问题判决前ꎬ 被告国提

出过管辖权反对意见ꎻ ４ 件提起管辖异议的案件中又有 ３ 件案件判决后ꎬ 有一方当事国未

能完全、 善意地履行判决ꎮ

二、 国际法院判决无法有效避免国家领土的后续争端

国际法院所裁判的事项ꎬ 包括领土归属何国、 陆地及海洋是否划分等ꎬ 是按当事国中

当时的诉讼请求来做出的ꎮ 如果当事国未就某些问题提出诉讼ꎬ 则国际法院当然不会就此

问题作出裁判ꎻ 同时即使是当事国一方提出的诉讼主张ꎬ 法院也并不一定会全部作出反

应ꎮ 但这些问题却可能引起双方当事国后续的争端ꎮ

柏威夏案(柬埔寨诉泰国): 柬埔寨在最初的起诉书中的诉求有 ２ 个ꎬ 请求法院判定

泰国有义务撤除自 １９５４ 年进驻柏威夏的军队、 柏威夏的领土主权属于柬埔寨ꎮ 在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 ５ 日的听审中ꎬ 柬埔寨的请求增加了 ２ 个ꎬ 同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听审中柬埔寨的请求再增

加 １ 个ꎬ 共达到 ５ 个ꎮ 新增加的 ３ 个请求分别是: (１)请求法院判定扁担山脉的地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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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书附件 １)是以混合划界委员会的名义而作ꎬ 其依据是 １９０４ 年 ２ 月 １３ 日缔约的条约ꎬ

因这一事实以及后续当事国的协议和行为ꎬ 地图已经具备了条约特征ꎻ (２)柬埔寨与泰国

在柏威夏寺争议地区的边界线ꎬ 就是双方划界委员会所做地图(附件 １)所标示的界线ꎻ

(３)泰国有义务返还自 １９５４ 年泰国占领寺庙后从寺庙内移走的历史文物ꎮ① 法院最终对柬

埔寨提出的诉讼请求回应了 ３ 个———以 ９ ∶ ３ 判定柏威夏寺位于柬埔寨主权领土之内ꎻ 以

９ ∶ ３ 判定泰国有义务撤回其军队、 警察ꎬ 或者其他卫兵或看守ꎻ 以 ７ ∶ ５ 判定泰国有义务

返还自 １９５４ 年泰国占领寺庙后从寺庙内移走的雕塑、 石柱、 纪念碑的碎片、 砂岩模型和

古代陶器ꎮ② 对于另两个请求ꎬ 法院没有作出裁判ꎮ

２００８ 年两国争端再起ꎬ 是因泰国认为ꎬ １９６２ 年国际法院的判决只单纯解决了柏威夏

寺的主权争议ꎬ 而对于柏威夏寺周边 ４ ６ 平方公里的地区并没有判定ꎬ 根据双方当年的划

界条约文字上的规定ꎬ 这些地区是划归泰国所有ꎮ 实际上ꎬ 柬埔寨在 １９６２ 年案件听审中

新提出的 ２ 项有关地图认定的要求ꎬ 应该说目的是要确认划界委员会在边界条约之后所绘

制的地图的效力ꎬ 从而根据此地图的法律效力划定柏威夏寺的主权归属ꎮ 法院判决迈过了

柬埔寨的这 ２ 项请求ꎬ 直接判定柏威夏寺归柬埔寨所有ꎬ 虽然在其判决推理说明中隐约承

认了柬埔寨这一主张ꎬ 赞同柬埔寨起诉书附件 １ 的地图在两国争议地区所标明的边界ꎬ③

但在其判决最末只罗列了对柬埔寨三个实质性主张的认定ꎮ 这无疑为泰国后来的强占边境

地区制造了借口ꎮ 柬埔寨迫于无奈ꎬ 于 ２０１１ 年再次对泰国提起诉讼ꎬ 请求解释 １９６２ 年国

际法院就柏威夏寺一案所作判决ꎬ 要求法院确认 １９６２ 年国际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是一条

由双方地图所确认的边界ꎬ 这一地图的效力已由法院认定ꎬ 泰国有义务从柬埔寨境内的该

寺周边撤出所有军事或其他人员ꎬ 这是有关柬埔寨在该地区得到法院承认的领土主权的各

项声明所规定的一个持续性的一般义务ꎮ 法院分析了 １９６２ 年三段判决的含义ꎬ 同时指出

三段判决非独立存在而相互关联ꎬ 因此于 ２０１３ 年一致判决ꎬ １９６２ 年的判决决定ꎬ 柬埔寨

对该判决书第 ９８ 段规定的柏威夏寺隆起处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ꎬ 因此泰国有义务从该领

土撤出驻扎在那里的泰国军队或警察部队ꎬ 或其他警卫或看护人ꎮ④ 或许当年国际法院的

判决增加对地图认定的裁判ꎬ 至少多年后泰国不可能找到如此合适的出兵理由ꎬ 两国在柏

威夏地区的边界争端是否完全能够避免却也并非不可能的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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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礁岛、 中岩岛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双方在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向国际法院提交的联合通知中ꎬ 要求法院确定白礁岛、 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是属于马来

西亚还是新加坡ꎮ 最终国际法院以 １２ ∶ ４ 裁定白礁岛的主权属于新加坡ꎻ 以 １５ ∶ １ 裁定中

岩礁的主权属于马来西亚ꎻ 以 １５ ∶ １ 裁定南礁的主权属于其所在领水所属的国家ꎮ 对于双

方提起的南礁主权归属ꎬ 国际法院认为南礁地理特征特殊ꎬ 是一个低潮高地ꎬ 又位于马来

西亚大陆、 白礁岛和中岩礁所产生的领水明显重叠部分之内ꎬ 而当事双方没有授权法院划

定争议地区两国的领水界限ꎬ 所以法院不对南礁的归属作出认定ꎮ① 法院判决后ꎬ 双方立

马设立了联合技术委员会ꎬ 以解决两国海上边界的划定ꎬ 但联合技术委员会未能达成既定

目标ꎬ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始再没有开展任何活动ꎮ 造成此局面的一个原因便是两国对于法院

２００８ 年判决涉及南礁和白礁岛、 中岩礁周围水域的含义不能达成一致ꎮ 因此马来西亚在

２０１７ 年向法院提出ꎬ 请求法院解释“南礁的主权属于其所在领水所属的国家”以及白礁岛、

中岩礁周围水域的含义ꎮ② 当然本文这里不是说马来西亚 ２０１７ 年提出的两个申请案是国

际法院 ２００８ 年判决时未划定南礁归属的直接结果ꎬ 但至少法院未对南礁归属作出回应以

及未对岛礁周围水域给出明确的定义ꎬ 间接地造成了两国在联合划分海洋界限时未能达成

有成效的成果ꎮ

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度尼西亚诉马来西亚): 该案也存在类似的情

形ꎮ 印尼起诉、 马来西亚答辩均只就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提出要求ꎬ 法院当然

不会涉及其他区域主权归属的判决ꎮ 而现在两国围绕两个岛屿周围的海域又发生了争端ꎮ

２００２ 年法院判决作出后ꎬ 印尼表面承认马来西亚对两个岛屿的主权ꎬ 但出于对海洋石油

资源的利益考虑ꎬ 宣称对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邻近的安巴拉特海域宣称拥有权利ꎬ 认为马

来西亚仅应对岛屿周围 １９ 公里的海域享有权利ꎬ 马来西亚对岛屿主权的享有不影响邻近

大陆架的划分ꎮ 而马来西亚则认为ꎬ 岛屿归属马来西亚所有ꎬ 其附近的海域理所当然该归

马来所有ꎮ 两国互不相让ꎬ 并曾于 ２００５ 年形成军事对峙ꎮ 马来西亚曾表示将此争端再次

提交国际法院ꎬ 但前一次诉讼中败诉的遭遇ꎬ 让印尼心存疑虑ꎮ③ 而且ꎬ 印尼与马亚西亚

的领土争端除这两个岛屿外ꎬ 还有处于两国交界的米昂阿斯岛和马罗雷岛等 ４ 个岛屿也存

有争议ꎮ 但两国就争议岛屿是否提交国际法院并未有进一步的行动ꎮ

国际法院仅就争端当事国提出的诉讼主张作出回应ꎬ 或者没有完全就当事国的主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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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回应ꎬ 这无疑符合罗马法“不告不理”的实质内核ꎮ 但仅就国家后续争端的产生与再次

提交来看ꎬ 国际法院判决应起到的定争止纷作用并不彻底ꎮ

三、 国际法院裁判的依据存有疑问

纵观国际法院领土争端案件裁判的过程ꎬ 国内外学者通常认为法院更愿意使用三种依

据来确认当事国领土的法律权源ꎬ 即条约、 保持占有和有效占有ꎬ 而且这三种依据在运用

时有着明显的顺序排列ꎬ 先条约、 后保持占有、 仍然无法得出结论时最后再以有效占有进

行确认ꎮ 当然ꎬ 这一明显的适用顺序在许多案件的法院判决中都可以清楚得以展示ꎬ 比如

领土与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的法院判决正文推理中(在判决的目录中也可以

看出)ꎬ 法院先分析了 １９２８ 年«关于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争议的领土问题条约»ꎬ 认为条

约及其历史记录均未对两国提起诉讼的争议群岛的构成得出决定性结论ꎮ 继而法院转向当

事双方根据保持占有原则既得合法所有权的分析ꎬ 法院仍然认为这一原则不足以帮助确定

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两国间争议海洋地物的主权ꎮ 最终ꎬ 法院审议了根据有效占有行为来

确定争议群岛的主权ꎮ①

实际上ꎬ 在法院已裁判的 １６ 起领土争端案件中ꎬ 还有 ２ 起案件(或案件中的某一部

分)判决运用了以上三个种类以外的依据: 卡塔尔和巴林之间的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

(卡塔尔诉巴林)判定祖巴拉归属时运用了原始占有(亦称自始占有或远古占有)ꎻ 白礁岛、

中岩岛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马来西亚 /新加坡)裁定白礁岛的主权归属时使用了原始占

有、 权利放弃以及继承ꎬ 裁定中岩礁的主权归属时使用了原始占有以及继承ꎮ 由于这 ２ 起

案件的裁判依据ꎬ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ꎬ 国际法院在裁判案件时ꎬ 首先考察的便是边界条约

的存在与有效性ꎬ 因为“它是当事国对于争议领土意愿的最直接的体现”ꎻ② 其次ꎬ 如果存

在的确能够清晰证明原始占有权利的证据———但大多案件都不存在ꎬ 因为历史史料通常太

过模糊和不确定———法院也会加以考虑ꎻ 第三ꎬ 如果以上依据仍不能得出争议领土权利归

属时ꎬ 法院则会立即转向保持占有和有效占有行为的分析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ꎬ 国际法

院似乎并不是“正在努力塑造国际法中关于领土和边界争议解决的清晰、 确定和可预见的

原则”ꎬ③ 事实上国际法院的确已经塑造了解决边界争端的清晰、 确定和可预见的原则ꎮ

先条约ꎬ 接着审视原始占有ꎬ 再保持占有ꎬ 最后有效占有行为ꎮ

不过国际法院对争端领土的裁判依据确定的一套规则真是那么无懈可击? 答案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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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ꎮ

(一)国际法院准确解释边界条约存在困难

国际法院判定案件ꎬ 以条约(包括裁判决定①)对于领土的分配为最首要的考察ꎮ 法院

断案中确定有效的条约大多产生在近代ꎬ 而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国际社会才诞生了边界线

型化思路ꎮ 也就是说ꎬ 近代签署的条约实际上对于争议领土的边界很少有明确的划分ꎬ 而

且针对美洲、 非洲国家的条约有时只是划分殖民势力范围的条约ꎬ 殖民国对于遥远的边界

可能根本从未亲临ꎬ 具体划分的内容或许他们根本也说不清ꎮ 甚至国际裁判有时是政治利

益的产物ꎬ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 国际法院要通过对这些条约的认定、 解释来将以前模糊的边

界范围转化为现在的国家边界线ꎬ 这是相当困难的ꎬ 也当然导致了不断的批评ꎮ

卡西基利 /塞杜杜岛案(博茨瓦纳 /纳米比亚): 法院认定 １８９０ 年的«英德条约»有效ꎬ

虽然该条约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边界条约ꎬ 而只是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条约ꎬ 但当事方承认

它是确定其领土边界的条约ꎮ② 在这一案件中ꎬ 由于双方当事国的认可ꎬ １８９０ 年«英德条

约»作为两国划界的基础不容否认ꎬ③ 法院的努力在于解释条约ꎬ 特别是条约中“乔贝河主

航道”的含义ꎮ 由于乔贝河在争议小岛附近形成南、 北两条航道ꎬ 两条航道将争议小岛包

围其中ꎬ 确定主航道是哪一条航道也就确认了争议小岛的归属ꎮ 法院最终认定北航道为主

航道ꎬ 这样“卡西基利 /塞杜杜岛构成博茨瓦纳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ꎮ④ 当年殖民者缔结

势力范围条约之时ꎬ 没有考虑(或者根本不知道)当时河流航道存在南、 北两条航道的情

形ꎬ 而一百多年后以今天不同的标准来认定哪条航道为主航道ꎬ 实在是有些为难法官们和

那些殖民国的继承者们ꎮ 因此ꎬ 法院以河流的通航性、 可见度和在分岔处的自然延伸为依

据判断主航道的标准ꎬ 遭到了 ４ 位法官的反对ꎮ 即使投下赞成票的小田(Ｏｄａ)法官在其提

出的个别意见中也指出ꎬ 虽然他赞同法院的最终判决ꎬ 但主航道的定义尤其是其位置的确

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知识ꎬ 法院本应通过其聘请的专家的协助获得这种知识ꎮ 然

而ꎬ 法院却未选择这样做ꎮ⑤

卡塔尔和巴林之间的海洋划界和领土问题案(卡塔尔诉巴林): 法院根据原始占有判

定祖巴拉归属卡塔尔ꎻ 根据英国对两国争端于 １９３９ 年做出的裁决以及英国驻巴林政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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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分别致卡塔尔和巴林统治者的信件ꎬ 判定海瓦尔群岛归属巴林ꎬ 包

括贾南在内的贾南岛归属卡塔尔ꎮ 法院虽然认为 １９３９ 年英国作出的关于海瓦尔群岛裁决

是一项政治决定ꎬ 不是一项具有定案权威的仲裁裁决ꎬ 但并不觉得该项裁决毫无法律效

力ꎮ 法院判定两国在当时都同意将此争端交由英国解决ꎬ 那这个裁决就“必须被视为一项

具有约束力的决定”ꎬ “它不仅一开始即对两国具有约束力ꎬ 而且在它们 １９７１ 年不再是英

国的被保护国之后对上述两国继续有约束力”ꎮ① 但反对的法官们却以为ꎬ 英国 １９３９ 年的

裁决违反了中立、 不偏不倚的裁决原则ꎬ 当时的英国事实上几乎全部控制着巴林和卡塔

尔ꎬ “具有不应有的形式主义倾向”ꎬ 而且法院的判决推理未考虑 １９３８ 年前发生的几种有

密切关系的事件ꎬ 特别是 １９３６ 年英国的临时协定以及 １９３７ 年在那个临时协定的庇护下巴

林对海瓦尔岛北部偷偷摸摸的非法占领ꎮ② 总之ꎬ “石油支配陆地和海洋”才是那个裁决

(１９３９ 年英国作出的裁决ꎬ 笔者注)的口号ꎬ 因而“我们不能找一个合法的借口来批准这

样的决定”ꎬ 因为建立在这一观点之上的法律大厦必然被染上了诡计和欺诈的色彩ꎬ 损害

各国人民的权利ꎮ③

法院对于条约解释的方法和结论遭受的批评还有不少ꎬ 如明确表示为“逐字抄录”前

约的说明性记录ꎬ 在“逐字抄录”中与前约大相径庭ꎬ 却被法院判决为有效ꎬ 因为(划界)

混合委员会的主要责任是确定现状(比利时诉荷兰案)ꎻ 规定有效期为 ２０ 年的条约本身可

以失效ꎬ 但议定的边界没有任何规定表明是临时的或暂时的ꎬ 故它具有最后定局的所有标

志ꎬ 这条边界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法律寿命而不依赖于条约的命运(利比亚 /乍得案)ꎻ 未

经批准的条约效力被认为有效ꎬ 因为“已签订但未被批准的条约可构成签字当时对双方理

解的准确表述”(卡塔尔诉巴林案)ꎻ 通过额外程序提交给对方的对边界条约进行补充说明

的地图被认定为没有法律权源ꎬ 原因是双方当事国所提供的测绘材料在解释条约方面起不

到确定性的作用(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案)ꎬ 等等ꎮ 凡此种种ꎬ 不是法院非故意如此为

之ꎬ 而是当时的历史条件让条约有了那么些不准确、 不完备ꎬ 加之现代国际法理论的不断

演进以及国际法院法官们不可避免的政治立场ꎬ 准确解释当年的条约困难重重ꎬ 因而有法

官认为“这些条约不应该如大麦售卖合同一样被敏锐地进行解释”ꎮ④

１６赵　 琪: 论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裁判中作用的有限性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ａｔａｒ ａｎｄ Ｂａｈｒａｉｎꎬ Ｍｅｒｉｔｓ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７６ꎬ
８３ꎬ ８５
Ｓｅ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ａｔａｒ ａｎｄ Ｂａｈｒａｉｎ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Ｖｅｒｅｓｈｃｈｅｔｉｎꎬ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Ａｌ￣Ｋｈａｓａｗｎｅｈꎬ ＆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Ｔｏｒｒｅｓ Ｂｅｒｎáｒｄｅｚ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２１７￣２１８ꎬ ２５０ꎬ
２７７
Ｓｅ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ａｔａｒ ａｎｄ Ｂａｈｒａｉｎꎬ Ｊｏｉｎｔ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ｓ Ｂｅｄｊａｏｕｉꎬ
Ｒａｎｊｅｖａ ａｎｄ Ｋｏｒｏｍａ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１ꎬ ｐ ２１４
意即这样的条约应该被广义解释才对ꎮ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Ｐｕｌａｕ Ｌｉｇｉ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ｕｌａｕ Ｓｉｐａｄａ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Ｄｉｓ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ｄｇｅ Ｆｒａｎｃｋ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ꎬ ｐ ６９３



(二)适用保持占有原则或“不触动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边界的原则”裁判案件带

来问题

保持占有原则ꎬ 起源于罗马法 ｕｔｉ 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 概念ꎬ 本义为诉讼的每一方在正式判决作

出前用以维持不动产占有权的一种禁令ꎬ 即不动产占有保持禁令ꎬ① 故而通常被解释为

“只要你占有ꎬ 你将持续占有”ꎮ １９ 世纪这一概念经修正后(ｕｔｉ 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 ｊｕｒｉｓ)在西班牙退

出美洲殖民时被提出ꎬ 以表达当某个政治分支或殖民地在实现独立之时ꎬ 其内部行政边界

将转变为国际边界的原则ꎬ 故也将其称为“保持已占物原则”“实际占领地保有权原则”或

“法律上已占有原则”ꎮ “这一原则的出现是希望消除新独立国家之间的边界争端ꎮ”②

在所有的案件中ꎬ 国际法院对四个领土争端案件(或案件所涉的一部分领土)运用了

这一原则进行裁判———１９８６ 年边境争端案(布基纳法索 /马里)、 １９９２ 年陆地、 岛屿和海

上边界争端案(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参加诉讼)③、 ２００５ 年边境争端案(贝宁 /尼

日尔)④、 ２０１３ 年边境争端案(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ꎮ 四个案件的当事国无一例外采用特

别协议的方式将案件交由国际法院管辖ꎬ 也都无一例外同意法院以保持占有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ｕｔｉ ｐｏｓｓｉｄｅｔｉｓ ｊｕｒｉｓ)⑤或“不触动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边界的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ｔａｎ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⑥或“国家延续从殖民时期继承的边

界的原则”(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⑦来裁判

他们之间的领土争端ꎮ

在依保持占有原则裁判的第一案(布基纳法索 /马里)中ꎬ 国际法庭分庭将保持占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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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 Ｂｒｙａｎ Ａ Ｇａｒｎｅｒ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Ｂｌａｃｋｓ Ｌａｗ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９ｔｈ ｅｄ )ꎬ Ｗ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６８６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 Ｓｃｏｔｔꎬ “Ｔｈｅ Ｓｗｉｓ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ａｎｄ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２２ꎬ ｐ ４２９
在该案中ꎬ 法院直接根据保持占有原则划定了两国争议的陆地边界ꎮ 对于两国争议岛屿的裁判ꎬ 法庭首先考虑了保

持占有原则ꎮ 但法庭最终指出ꎬ 但就岛屿而言ꎬ 殖民时期的历史材料混淆且相互矛盾ꎬ 而两国独立之后对岛屿又没

有立即施展明确的主权行为ꎬ 这种明确的主权行为实际上是保持占有获得司法承认与确定的唯一方式ꎮ 故法院最终

以采用多种依据结合ꎬ 以有效占有行为作为保持占有的印证判决了三个争端岛屿的归属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ꎬ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Ｉｎｔｅｒｅｎｉｎｇ)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２ꎬ ｐ ５６６
这一案件中法院为两国在尼日尔河地区和梅克鲁河地区划定了边界ꎬ 在尼日尔河地区划界采用的依据是有效占有ꎬ
在梅克鲁地区的划界采用的依据则为保持占有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ꎬ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Ｅｌ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Ｉｎｔｅｒｅｎｉｎｇ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１９９２ꎬ ｐ ３８６
“不触动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边界的原则”是非洲国家间为解决领土争端提出的原则ꎮ 布基纳法索 /马里案双方

的特别协议为法文ꎬ 英文可参见法院判决书对特别协议(序言)的转述ꎮ Ｓｅ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ｕｒｋｉｎａ Ｆａｓｏ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ａｌｉ)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８６ꎬ ｐ ５５７ ꎻ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ｅ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ｒｋｉｎａ Ｆａｓ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Ｎｉｇｅｒ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ꎬ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ｎｏｔ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ｎ
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０
双方向国际法院提交的特别协议为法文ꎬ 英文可参见法院判决书对特别协议(第 ６ 条“可适用法律”)的转述ꎮ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ｎｉｎ / Ｎｉｇｅｒ)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５ꎬ ｐ ９６



则和“不触动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边界的原则”间接等同ꎬ 认定«非洲统一组织宪章»

(１９６３ 年)“间接参照”了保持占有原则ꎬ 且«开罗决议»(１９６４ 年)也 “审慎地界定和强调”

了隐含在«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的这一原则ꎮ 分庭同时认为ꎬ 这一原则“似乎与民族自决

权利完全冲突ꎬ 然而事实上ꎬ 维持非洲的领土现状往往被视为最明智的办法”ꎬ “因为适

用该原则可保障边界的稳定”ꎮ① 由于国际法院裁判的第二个案件(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案)

是两个美洲国家间的领土争端ꎬ 因此“不触动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边界的原则”并没

有被提及ꎮ 对于保持占有原则ꎬ 分庭强调说ꎬ 它所涉的法律并非国际法ꎬ 而是殖民国家的

宪法或行政法ꎬ② 在本案中即是西班牙的殖民法ꎮ ２００５ 年贝宁 /尼日尔一案分庭在裁判中ꎬ

认为“国家延续从殖民时期继承的边界原则就是不触动这些边界原则”ꎬ③ 因此分庭判决推

理中完全遵循了布基纳法索 /马里案法庭的逻辑思路ꎮ 之后ꎬ 当事国每方都获得了 ３５ 万美

元的经济援助以履行法院的判决ꎮ④ ２０１３ 年裁判布基纳法索 /尼日尔案时ꎬ 阿卜杜勒夸

维优素福(Ａｂｄｕｌｑａｗｉ Ａ Ｙｕｓｕｆ)法官对国际法院将前两个原则的混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ꎮ

他认为ꎬ 非洲统一组织或其继任组织非洲联盟没有任何与非洲冲突、 领土或边界争端有关

的正式文件参照了保持占有原则ꎬ 或者以任何方式提及该原则ꎬ 不是因为它们不知道这一

原则的存在ꎬ 而是因为由非洲不同的局势和历史环境所决定ꎮ 保持占有原则在美洲的提

出ꎬ 是以当时西班牙的国内立法为根基ꎬ 将以前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内部边界转变为新独

立国家间的国际边界ꎮ 而非洲对于边界的处理原则总体可概述为尊重边界原则ꎬ 即禁止在

和平解决非洲国家间的争端之前用武力更改现有边界ꎬ 以保障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ꎮ 两

者的起源、 适用、 含义都是不同的ꎮ⑤

抛开上述原则的不同起源、 不同性质甚至不同的含义ꎬ 我们可以得出这些原则运用的

实质是保持殖民者在殖民地的内部行政边界划分不变ꎬ 目的是维持国家间的和平与稳定ꎮ

虽然这些原则在裁判案件中的运用并不多ꎬ 但它带来争议却不少ꎮ 早在 ２０ 世纪ꎬ 就有学

者指出ꎬ 保持占有原则是以拒绝自决、 假设殖民地内部的行政界限在功能上等同于国际边

界为前提的ꎮ 但由于殖民地的行政边界划分常常是模糊的ꎬ 与定居的人口不相对应ꎬ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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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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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保持占有原则确定国家间边界会导致许多边界争端ꎮ① 对这一问题ꎬ 布基纳法索 /马

里一案的乔治阿比萨博(Ｇｅｏｒｇｅｓ ＡＢＩ￣ＳＡＡＢ)法官已表示担忧ꎬ 他认为这一原则的运用有

时会出现困难ꎬ 他更愿意采用另一种方法ꎬ 即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更多地考虑法内公平

(ｅｑｕｉｔｙ ｉｎｆｒａ ｌｅｇｅｍ)问题ꎬ 因为这一地区是游牧地区ꎬ 受干旱影响ꎬ 获取水源对当地的人

们至关重要ꎮ② 同样ꎬ 在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一案ꎬ 专庭以西班牙颁发的地契最终为两国

余下的六段争议边界③划上了句号ꎬ 但这好像不代表保持占有这一原则的适用不存在问

题ꎮ 尼古拉瓦尔迪科斯(Ｎｉｃｏｌａｓ Ｖａｌｔｉｃｏｓ)法官对两国争议的第四段边界投下了反对票ꎮ

他认为ꎬ 这段边界划分的地契提及的距离及地区并不准确ꎬ 契据存在各种疑问ꎬ 结果过分

削减了萨尔瓦多的要求ꎮ④ 不过法官们却以为ꎬ 判决为六段中的每一段划定边界线的依据

１８２１ 年保持占有原则ꎬ 或者从当事国行为得出的同意ꎬ 或者根据这两者所划定的法律上

的界线ꎮ “考虑到当事国提交的证据ꎬ 总的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ꎮ⑤ 但事实上ꎬ 自判决

作出以来ꎬ 在国际法院划定的边界附近几乎每年都有武装冲突发生ꎮ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洪都拉

斯还向联合国提出了萨尔瓦多不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指控ꎬ 请求安理会提出建议促使其遵

守判决ꎮ

历史上(１９ 世纪以及 ２０ 世纪头 ５０ 年)ꎬ 欧洲法学家将保持占有原则仅仅视为是一个

地区性的规则ꎬ 而拒绝将其视为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ꎮ 在不触动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边

界得到非洲国家的承认之后ꎬ 保持占有原则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ꎮ⑥ 即使目前非洲也仅有

３５％的边界得以最终确定ꎬ 理论上非洲的边界已经通过条约得以划定ꎬ 但事实上非洲的边

界大多仍处于混乱状态ꎮ⑦ 为维持现状ꎬ 国际法院将保持占有原则适用于非洲ꎬ 并给予其

过多的强调和关注ꎮ 法院强调ꎬ 国际法院有义务在作为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国家继承的情况

下尊重先前存在的国际边界ꎬ 无论该规则是否以保持占有方式被提出ꎻ 非洲国家尊重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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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一项现存的原则ꎬ 不能仅单纯地视为是促进某项习惯国际法原则的形成或者仅是将先前

的原则应用于另一个洲ꎻ 这项原则已经不仅仅属于国际法一个特定体系的原则ꎬ 它是普遍

适用的一个原则ꎮ① 对于这样的说法ꎬ 布莱恩泰勒萨姆纳(Ｂｒｉａ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Ｓｕｍｎｅｒ)教授评

价说ꎬ “法院给予保持占有原则的重视已经超出了这一原则本身值得的重视”ꎮ②

而如果仔细审视法院的主张ꎬ 我们会发现ꎬ 法院上述论述有矛盾之处ꎮ 既然尊重先前

存在的国际边界是因为国家继承这一一般法律原则而得来ꎬ 保持占有概念可有可无ꎬ 那又

何必大费周章地讨论保持占有已经形成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原则ꎬ 适用于国际社会任何地

区ꎮ 简单说来就是ꎬ 既然有国家继承原则的存在ꎬ 保持占有还有必要存在吗? 仅针对领土

而言ꎬ 领土保持占有可否由国家继承所吸收? 或许正是因为保持占有概念本身的缺陷与不

完备ꎬ 导致保持占有在经历近两百年历史风雨之后ꎬ 这一原则在适用时仍然会碰到许多

困难ꎮ

(三)有效占有的现实缺陷

国际法中有关有效占有的司法裁判源于 １９２８ 年的帕尔玛斯岛案ꎬ 那时的国际司法机

构更多关注的是有效占领概念的完善、 构成要素的丰富ꎬ③ 它是指“国家在其领土内部或

与他国相关的外部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ꎬ 这些行为构成占领、 非定居以及能开发利

用的国家权利的基础”ꎮ④ 这种以国家意识展开的占领通常被认为应当是和平的、 实际的、

充分的和持续的ꎮ 帕尔马斯岛案确立的有效占领概念———最初的领土获得加上后续的主权

维持———受到学界一致的褒扬ꎬ 被认为是“为现代国际法奠定了基础”ꎮ⑤

国际法院战后开篇的第一个领土争端案(明基埃和埃克荷斯群岛案ꎬ 法国诉英国 １９５３

年)即使用了有效占有这一概念对英法两国争议的岛屿进行了裁判ꎬ 同时法院还对当事方

过于重视中世纪的证据而未对国际法的现状和当前它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倾向予以关注表

示遗憾ꎮ⑥ 从法院的观点可以看出ꎬ 有效占有正式以一种新的国际规则进入国际法院的

视野ꎮ

再次以有效占有作为定案的依据ꎬ 已经是近 ４０ 年后的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案(１９９９

年)对于三个争议岛屿归属裁定的运用ꎬ 虽然之前的多个案件都对有效占有的使用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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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过程中有过涉及ꎮ 最为有名的莫过于 １９８６ 年布基纳法索 /马里一案专庭对有效活动与

其他法律权利不能共存时的论述:

如果行为与法律完全相符ꎬ 即如果有效行政行为只是对保持占有的补充ꎬ 则有效

活动(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ｓ)的唯一作用就是确认自合法所有权(因保持占有所获得的所有权ꎬ 笔

者注)而得来的权利的行使ꎮ 如果行为与法律不符ꎬ 即如果对争议领土的有效行政行

为与拥有合法所有权的国家不相一致ꎬ 则应优先考虑合法所有权国(的权利)ꎮ 如果

有效活动与其他法律权利不能共存ꎬ 则(专庭)必须要将其考虑在内ꎮ 最后ꎬ 在一些

情况下ꎬ 合法所有权不能正确展示与之相关领土的扩张ꎮ 那么ꎬ 有效活动可以在解释

所有权的行使中发挥重要作用ꎮ①

这一句经典的推断在后续多个案件中被国际法院引用ꎮ② 从这句推断中ꎬ 我们似乎可

以得出ꎬ 有效活动通常是用于印证国家对于争议领土的合法所有权ꎻ 如果两者相冲突ꎬ 则

合法所有权优先ꎻ 而国家对领土的所有权不能由其他任何依据推出之时ꎬ 有效活动可以起

着重要判断的作用ꎮ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ꎬ 法院在裁判争议领土的归属时ꎬ 也应遵循这一推断ꎬ 通常只将有

效占有作为其他领土所有权的印证加以使用ꎮ 但本世纪以来ꎬ 仍然有四个案件直接以有效

占有为依据进行裁判ꎬ 即 ２００２ 年利吉丹岛和西巴丹岛的主权归属案(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

亚)、 ２００５ 年边境争端案(贝宁 /尼日尔)、 ２００７ 年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领土

和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 ２０１２ 年领土与海洋争端案(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ꎮ
法院承认在这四个案件中ꎬ 既无条约确认了领土划分ꎬ 也不能从原始占有得出领土所有

权ꎬ 殖民时的法律也没有对领土作出明确的划分ꎬ 于是法院分别以殖民时期或后殖民时期

或殖民向独立的过渡时期的有效占有行为作为依据ꎬ 对争端双方的有效占有行为展开评

价ꎬ 而最终将所有权判予有效占有行为占优的国家ꎮ③ 而在这一过程中ꎬ 有法规或规章特

征的、 获得第三国承认的以及通过历史时期信件而得以印证的有效占有行为ꎬ 获得了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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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地位ꎬ① 得到法官们的高度认同ꎮ

但这种高度认同的背景是ꎬ 基于统治的前提国际法院大多是审查不清的ꎬ 更甚的话历

史的材料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有时可以从白的说成黑的ꎮ 也正因为这样ꎬ 有效占有应势出

现ꎮ 而且审查占有的法官们是来自不同国家、 具有不同信念的个人ꎬ 他们的判断可能更愿

意“支撑自己祖国的利益”ꎬ 这是国际法院应“警惕的政治现实”ꎮ②

这样的直接后果是ꎬ 在现实国际社会ꎬ 有效占有理论更加剧了现代日益激烈的领土和

岛屿争端ꎬ 而无助于争端的解决ꎬ 因为“谁的统治更有效ꎬ 谁就能取得有争议领土的主

权”ꎮ③ ２００２ 年新世纪的第一个有效占有为依据的判决做出后ꎬ 一群摩洛哥士兵登上摩洛

哥、 西班牙争议的雷拉岛ꎬ 并在岛上建立了军事观察哨ꎻ 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ꎬ 激化

了中日矛盾ꎻ 印度尼西亚也开始有计划地向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进行移民也就是ꎬ 有

效占有在运用于解决具体领土争端的同时ꎬ 对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可能又会是有害的ꎮ

四、 结　　语

国际社会的领土争端远不止国际法院裁判的这 １６ 起ꎬ 正在发生的还有伊朗和阿联酋

围绕阿布穆萨岛的争夺、 西班牙与摩洛哥有关雷拉岛的争夺、 多米尼加和委内瑞拉关于阿

韦斯岛的争端、 玻利维亚和巴西关于苏亚雷斯岛的争端、 美国与海地关于纳弗沙岛的争

端、 美国与加拿大关于玛基亚斯海豹岛及北岩岛的争端、 吉布堤与厄立特里亚关于杜梅伊

拉岛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判解决的ꎬ 只是国际社会领土争端的一小部分ꎮ 从这一方

面上说ꎬ 大多数国家并不愿意将与邻国的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ꎮ 原因有三: 一是由法院

自身的局限性带来的ꎻ 二是因法院裁判的方式、 运用的依据问题ꎻ 三是出于国家自身利益

的考虑ꎮ 法院在领土争端中自身的局限性已有多篇论文涉猎这一主题ꎬ④ 本文这里不再赘

述ꎻ 而国家对其利益的考量纯属政治性的因素ꎬ 也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ꎮ 故本文以上只针

对法院裁判的方式、 依据以及最终判决是否被履行进行了探讨ꎮ

当然ꎬ 这样的探讨并不是要否定国际法院对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和作用ꎮ 看到

国际法院裁判不能被完全、 善意履行的现实以及它适用依据上的问题ꎬ 只是要提醒我们注

７６赵　 琪: 论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裁判中作用的有限性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ｖｅｒ Ｐｕｌａｕ Ｌｉｇｉｔａｎ ａｎｄ Ｐｕｌａｕ Ｓｉｐａｄａ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２ ꎻ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ａｎｄ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Ｓｅａ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Ｈｏｎｄｕｒａｓ)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７ ꎻ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Ｂｅｎｉｎ / Ｎｉｇｅｒ)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ꎬ Ｉ Ｃ 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０５
Ｅｒｉｃ Ａ Ｐｏｓ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Ｊｏｈｎ Ｍ Ｏｌｉｎ Ｌａｗ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２３３ (２ｄ Ｓｅｒｉｅ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２５
朱利江: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岛屿主权争议案评论»ꎬ «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８ 页ꎮ
参见罗欢欣: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局限性»ꎬ «政法论丛»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４—１２０ 页ꎻ 聂宏毅: «国际

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作用及困境评析»ꎬ «河北法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９—４４ 页ꎮ



意ꎬ 国际法院对于国家领土争端解决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ꎮ 生硬、 冰冷的国际法规则ꎬ

无法就国家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 独特的地理、 丰富的民族风情等等得出准确的结

论ꎬ 国际法院在国家领土争端中的作用仍将持续发挥ꎬ 但它的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

是有限的ꎮ 领土争端的特殊性与敏感性ꎬ 使单独依靠任何一种方式解决争端都是存有局

限的ꎮ

由于历史的原因ꎬ 中国目前与邻国仍存有陆地与海洋领土争端———中印、 中不陆地边

界尚未划定ꎬ 中日东海、 中国与东盟数国南海争端也未解决ꎮ 但国际法与国际法院机制的

缺陷使得中国至少在现时并不适宜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甚或其他的国际仲裁或司法机

构)ꎮ 首先ꎬ 以国际法院的视角ꎬ “重要的不是仅找到一种公平的解决方案ꎬ 而是基于可

适用的法律公平地解决争端ꎮ”①而为维持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ꎬ “基于可选用的法律公平

地解决争端”便是法院必须更多地追求承认前约效力与实际占领ꎬ 尽可能维持现状与各方

力量的平衡ꎮ 国际法院的实践向我们展现ꎬ 这一理念已经成为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的长

期思路ꎮ 其次ꎬ 国际法本身也并非完美ꎮ 近代国际法从诞生走到现代ꎬ 受到“正义”的自

然法与“国家共同同意”的实在法的双重影响ꎮ 体现大国意志的实在法使得某些国际法规

范已经偏离了道德的指向ꎬ 成为国际法的现实困境ꎬ② 进而沦落为某些国家实施对外政策

的理论工具ꎮ “法院在缺少条约、 保持占有、 有效控制的指引下ꎬ 才更有可能去适用法内

公平”ꎬ③ 这样的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ꎬ 现实之国际法的确不足以解决与国家重要利益相

关的领土问题ꎮ 最后ꎬ 虽然国际法院的法官仅代表其个人而非国籍国做出裁决ꎬ 但法官的

国际社会性不可避免地在判断案件时可能会具有某种政治立场ꎮ 极少法官会在与自身国家

存有重大政治利益的案件中表现出绝对的中立ꎮ 考量国际法院做出的与国家主权相关的案

例可以看出ꎬ “在核心利益、 基本需求方面起作用的是政治力量ꎬ 而非法律规则”ꎮ④ 被认

为是“悬于现代战争与和平刀锋之上”的⑤、 复杂敏感又脆弱的边界和领土ꎬ 其丝毫的变动

都可能激发民族情感而导致国家的动荡ꎬ 这样的争端又如何可以交由国际政治力量角逐解

决? 中国与邻国的边界和海洋争端ꎬ 只能在国际法基础之上与邻国友好协商ꎬ 甚至不同的

争端得通过不同的方式和平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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